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王鄭月鳳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王喨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楊家明律師

            葉賢賓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白永成 

訴訟代理人  黃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7,035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王喨儀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長女，原告

王鄭月鳳因患有中度失智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現因失智

而安置於被告處，已無能力處理自身事務及本件請求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訴訟，有戶口名簿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在卷可稽(補字卷第71、81頁)，足認原告王鄭月鳳之意識及

理解能力顯有欠缺，無法辨識利害得失及訴訟結果，已達不

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之程度，顯欠缺訴訟能力，經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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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為其選任原告王喨儀為其特別代理人進行本件訴訟（本

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容先敘明。

二、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王喨儀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3,144,850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嗣於民國113年2月

16日原告二人具狀更正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

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

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原告上揭更正，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追加、擴張訴之聲明，參諸首揭規

定，自為適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王立景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配偶、原告王喨儀之父，因年事已

高、身體不便，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訂「佳里榮家自費

失能養護契約（未定期限）」（下稱系爭養護契約）之定型

化契約並入住。依系爭契約，被告本有妥善照顧王立景之責

任，竟疏於照護，致王立景於111年6月上旬感染新冠肺炎，

且未即時送醫，原告王喨儀屢屢向被告詢問父親身體狀態，

被告均回覆「生命跡象穩定」，亦未申請抗病毒藥物，直至

111年6月23日原告王喨儀請託民代關切並連繫被告負責人強

烈要求送醫後，被告始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往高雄榮

民總醫院台南分院(下稱高榮臺南分院)，經醫師診斷確認王

立景病情嚴重，應立即住院治療觀察及放置鼻胃管協助進

食。王立景於000年0月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身體漸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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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於111年10月25日拔除鼻胃管後表示欲自己進食，希望不

再使用鼻胃管，原告經被告通知後亦表明願尊重父親意願，

並自行備置食品供被告照護人員餵食，由原告與被告照護人

員之LINE對話紀錄亦顯示王立景拔除鼻胃管後進食狀況良

好，未有食慾不振之情形。詎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

日在未具專科護理師資格，且未經醫師囑託或同意之情形

下，僅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即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

入其體內，致王立景因不當置入鼻胃管而胃出血（灌食前胃

液經反抽呈現咖啡色液體），於當日下午又緊急送往高榮臺

南分院，經醫師診斷需進行胃灌洗及住院，顯見被告未盡照

護義務。甚至王立景於住院前身體檢查時，竟發現其股溝上

方背部存有嚴重褥瘡，而被告人員竟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

理，顯有照護疏失。

　㈡王立景000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顧人員

竟於隔日中午，在未摘除鼻胃管之情形下即直接餵食王立

景，致其嚴重嗆咳，而被告延至當晚6點始將王立景送急

診，經診斷其肺部因嚴重嗆咳損傷，乃於12月1、2日以氧療

設備及氧氣鼻胃管協助呼吸。嗣王立景於同年00月00日出院

時，經醫師囑託應以氧氣輔助其呼吸，並需協助其抽痰。惟

被告未備妥氧療設備，僅以鋼瓶氧氣協助呼吸，致王立景於

111年12月31日又因血氧濃度低緊急送醫，且112年1月1日護

理紀錄並出現：「右手原有陳舊性骨折，近日於榮家發生脫

位，目前石膏固定中」之記載，顯然被告並未對王立景為妥

善照顧。王立景住院後，因身體狀況不佳，於112年2月12日

因肺炎併敗血性休克而驟然離世。被告及其照護人員違反系

爭契約第10條，應提供專業服務之義務，對王立景未於確診

時申請抗病毒藥物、違法插管、不當餵食照護行為，令原告

父親發生右手脫位、食道、肺部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原

告二人並因此受有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

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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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抗辯：

　㈠王立景於111年1月21日入住被告失能養護區，111年5月新冠

疫情爆發後，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並開

立治療藥物後，被告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

10日輔醫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

之意旨，將王立景轉入隔離專區照護，照護期間之生命跡象

正常穩定，被告亦有以電話聯繫原告王喨儀，並告知視訊醫

師認為王立景有服用失智藥物，可能會與抗病毒藥物產生排

斥，所以只開口服藥，若情形嚴重再送醫，上開情形原告王

喨儀均已知悉，原告所指被告未將確診之王立景送醫、放任

病情惡化等語，顯與事實不符。王立景於111年6月24日因食

慾變差、咳嗽痰音重、倦怠等情形，經送高榮臺南分院門診

後評估住院，000年0月0日出院時仍留置鼻胃管。自111年8

月至10月間，王立景自拔鼻胃管共7次，被告照護人員因醫

師並無指示可移除鼻胃管，為確保王立景進食以維持生命所

需能量，均會再行置入鼻胃管。原告王喨儀在111年10月27

日自備2碗碎稀飯交由照服員餵食，翌日王立景之進食情形

有些微嗆咳，原告王喨儀表示理解，先前亦曾表示若王立景

有自拔鼻胃管，不用著急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有護理紀

錄可查。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又出現食慾不振、飲水量

少、餵食有噁心嘔吐感，為維持其身體能量，被告照護人員

乃再次置入鼻胃管，惟王立景又自行拔除。111年11月19日

王立景又出現食慾不振、身體不適之情形，被告照護人員遂

依照護措施予以協助放置鼻胃管，並引流出約200CC之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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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引流液，由當班照護人員聯繫高榮急診醫師，經評估為疑

似胃出血，建議送醫治療，被告照護人員乃聯絡原告王喨儀

並立即協助送醫，有照護紀錄可稽，嗣急診送醫後，高榮臺

南分院亦未摘除被告照護人員放置之鼻胃管，足徵其置入鼻

胃管之行為並未造成王立景之身體健康危害，縱令如原告所

主張放置鼻胃管當下未通知家屬，但送醫時已告知，其當時

亦未表示異議，且未造成王立景身體健康之危害，故原告主

張因被告照護人員放置鼻胃管之行為造成王立景胃出血之症

狀，顯與事實不符。

　㈡另王立景於111年7月4日、8月8日、11月29日出院後返回被

告處所，經被告照護人員檢查時，即有尾椎破皮、左手及左

足跟破皮，有護理紀錄可稽。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2月21

日協助王立景翻身時，發現其右手肘內側腫，即先協助固定

後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並通知家屬，經醫師診斷為右手陳舊

性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節發炎，並開藥、右手固定板使

用，故原告稱被告照護人員照顧疏失造成王立景右手脫位云

云，並非事實。王立景111年11月19日入院時經診斷為肺

炎、泌尿道感染，住院期間因有水瀉情形，於000年00月00

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即暫停服用軟便藥，皮膚檢視為：

「尾骶處一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

予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並非因被告照護人員照顧不周，造

成王立景褥瘡之情況。綜上，被告對王立景之死亡並無過

失，原告請求顯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協商並簡化爭點後，確認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

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之女，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

　⒉王立景係00年00月00日出生，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立系

爭養護契約，並由原告王喨儀擔任緊急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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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原告王喨儀為其母王鄭月鳳於111年5月3日與被告簽立「佳

里榮家自費失智養護契約」。

　⒋王立景於112年2月12日因肺炎併敗血症休克死亡。

　⒌原告起訴狀所附證物，形式上均不爭執其真正，但爭執其與

本件請求權基礎之證明力。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

　⒉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

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

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

條，以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

否有理由？

　⒋原告王喨儀、王鄭月鳳請求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此為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損害賠償

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

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另醫療行為相關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因醫療行為所特有之

科技及高技術、專業性，而素有歧異，故應如何妥適分配，

固容有爭議，惟如病患主張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之過程中，

不法侵害其權利，揆諸前開判例意旨，至少應主張出具體事

實，並就所主張之該具體事實為一定程度之舉證，不能僅以

單純其後身體所出現之變異情況，而遽認從事醫療行為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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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之過程中，確有過失。

　㈡經查，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

之女。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開立治療藥

物後轉入隔離專區，被告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至高榮

臺南分院，經門診評估後住院，嗣於同年0月0日出院，出院

時仍留置鼻胃管。王立景於同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7

日、9月18日、10月4日、10月10日、10月28日曾自拔鼻胃管

共7次，原告王喨儀曾表示若王立景自行拔除鼻胃管不用著

急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開始經

被告照護人員餵食粥時出現噁心嘔吐感，而有食慾不振、飲

水量少等症狀，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並灌餵牛

奶，王立景於夜間復自行拔除鼻胃管，翌日王立景仍持續相

同症狀，被告照護人員乃協助放置鼻胃管，並抽出200CC咖

啡色液體，當日下午聯繫高榮臺南分院急診醫師後送醫，被

告照護人員並連繫原告王喨儀及其配偶同時說明情形，原告

王喨儀表示了解。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28日電詢高榮

臺南分院，詢問得知王立景有2*1cm之尾骶傷口，隔日出院

返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檢視其皮膚，發現尾骶處有

一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而予以人工皮

及紗布覆蓋。111年11月29日王立景經被告照護人員協助餵

食碎食，過程中無嗆咳，吞嚥能力尚可，隔日王立景因嘔

吐、血壓低而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經診斷為肺炎，其於11

1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告照護人員為皮膚檢

視，確認王立景之尾骶處有一2*2cm破皮傷口，清潔後以紗

布覆蓋。111年12月21日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翻身時發現

其右手肘內側腫，即先以軟木將其右手肘固定，並連繫原告

王喨儀，原告王喨儀表示先將其送醫，後經醫師診斷為右側

慢性橈骨頭半脫位伴急性肌筋膜疼痛，建議保守治療及藥物

治療，王立景於同日返回被告處所，111年12月30日王立景

經被告照護人員發現呼吸喘、痰音明顯而協助於隔日送醫，

經診斷為肺炎住院，隔年1月17日始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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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檢視皮膚，發現尾骶處有一4*4cm壓

瘡，清潔後塗抹醫師開立藥膏，112年2月12日王立景因肺炎

併發敗血症休克死亡。上開過程皆有被告護理紀錄、高榮臺

南分院病歷表、護理紀錄、死亡證明書附卷可查（本院卷一

第144-145、155、157-158、160-162、164-167、306頁；本

院卷二第189-232、279-298頁），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

告照護人員未於王立景確診新冠肺炎時及時送醫並申請開立

抗病毒藥物，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經醫師許

可、未具護理師資格之情下將已配戴過之鼻胃管置入王立景

體內，未妥善照顧王立景致其生褥瘡、右手脫位，在未拔除

鼻胃管之前提下餵食王立景等原因，致王立景發生手部、食

道、肺部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

及系爭養護契約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為被告所否

認，依前開說明，應由原告就被告前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

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等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

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

因果關係？

　⒈依被告提出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10日輔醫

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函文內容

略以：「住宿型長照機構發現有確診者應主動通報衛生主管

機關，並由其合作或衛生局指定之醫療機構協助進行病人評

估，如為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應以就地安置治療為原

則」、「請榮家設置隔離治療專區、居家隔離專區及自在健

康管理專區，分區照護確診與具感染風險個案」（本院卷一

第201-209頁），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視訊確診，且為輕

症，有佳里榮譽國民之家生命徵象紀錄表附卷可查（本院卷

一第184-185頁），再參其護理紀錄，可知王立景確診當

日，被告照護人員即告知原告王喨儀視訊看診結果，亦經其

口頭同意若經視訊醫師評估需要同意開立抗病毒藥物，惟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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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醫師囑會開立口服藥物，若狀況變嚴重則建議送醫，被告

照護人員並協助遷至隔離治療專區，上述情形原告王喨儀早

已知悉，有王立景確診當日之護理紀錄在卷供參（本院卷一

第144頁），依上開證據可見被告照護人員於王立景確診及

相關配套流程之處置符合當時正當醫療流程，且無疏失。

　⒉原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具專科護理

師資格、未經醫師指示之情形下，僅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

即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入體內，致王立景胃出血云

云。本院就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入鼻胃管，是否符合醫

療常規乙節，函詢高榮臺南分院，經該院先於113年7月1日

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該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

未先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且置入鼻胃管當日照顧王立景之

人員係照顧服務員而非具備專科護理師證照之護理師，不符

合醫療常規（詳參本院卷一第304-305頁），續就是否符合

病人最佳利益等節函詢該院，經該院函覆，被告人員為王立

景置入鼻胃管係因其食慾不振、飲水量少，則為維持王立景

之進食，被告人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符合病人之最佳利益，

有高榮臺南分院113年8月6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917號函

在卷可稽（本院卷三第71頁）。此外，縱被告人員為王立景

置入鼻胃管前未先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惟送醫後已告知原

告王喨儀此事，原告王喨儀也表示了解，且該院113年7月1

日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亦指出，王立景先生本

身患有糖尿病、慢性腎病、失智症且臥床，於此次事件前在

本院已有多次肺炎住院紀錄，本身即為嗆咳及感染症的高風

險群；11月19日胸部X光片顯示鼻胃管在正確位置，可排除

因鼻胃管錯置導致食物灌進肺部而引起肺炎之可能。王立景

後續於高榮臺南分院4次皆因肺炎入院，而非臨床典型因鼻

胃管致入造成之併發症，故無法論斷王立景之死亡結果係因

插入鼻胃管所致，則縱認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放鼻胃管

之行為不符合醫療常規，仍無法判定具醫療疏失，而率斷其

置放鼻胃管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備相當因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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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原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置入鼻胃管後仍餵食王立景

此事不符合醫療常規，然依上揭函文說明三：「臨床會讓放

鼻胃管之病患嘗試由口少量進食或喝水，並觀察其吞嚥及嗆

咳之情形，來決定是否移除鼻胃管。」，顯見被告照護人員

於111年11月18、19日及29日，在王立景尚未摘除鼻胃管時

即少量餵食粥品或喝水，係臨床常見之行為，並未違反醫療

常規，被告人員之餵食行為尚無疏失。

　⒊原告復主張王立景於就醫住院身體檢查時，發現其股溝上方

背部存有嚴重褥瘡，被告照護人員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

理，顯有疏失云云。惟依被告之護理紀錄，自111年11月28

日被告照護人員電詢高榮臺南分院王立景之身體狀況時，即

獲告知王立景有尾骶破皮傷口，待其出院後為保護皮膚，被

告照護人員隨即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嗣王立景於111年00

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亦有檢視其皮膚

狀況，清潔後以紗布覆蓋。王立景再於111年12月30日送醫

後住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護人員仍再次檢查其皮膚，

發現尾骶處有壓瘡，並於清潔後塗抹醫師開立之藥膏，上開

護理流程皆有護理紀錄在卷可查。由此可見，被告照護人員

就王立景感染褥瘡之事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替其為積極照護

行為，難謂其照護有疏失之處。

　⒋至原告主張被告照護人員因看護不當致王立景右手脫位云

云。惟依高榮臺南分院之病歷紀錄顯示，王立景之病況為右

側慢性橈骨頭半脫位，且依被告提出之護理紀錄亦顯示，被

告陪同人員回覆王立景為右手陳舊性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

節發炎之情形，原告亦表示了解（本院卷一第167頁、卷二

第211頁），足認王立景之右手脫位係源於舊傷，而非原告

所主張之被告人員看護疏失所致。

　⒌從而，依原告提出之事證皆無法證明被告人員之照護行為具

有疏失，難以認定其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相當因果

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王立景死亡之結果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顯屬無據，難以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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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綜上所述，依照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人員於照護

王立景過程中有何疏失、過失或可歸責之處，亦無法證明王

立景之肺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死亡係因被告人員前述照護行為

有何不當所致，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

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

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以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

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另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附麗，爰併予駁

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出其餘攻擊及防

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

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47,035元（即第一審

裁判費），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稜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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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王鄭月鳳  


兼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王喨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楊家明律師
            葉賢賓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法定代理人  白永成  
訴訟代理人  黃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7,035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王喨儀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長女，原告王鄭月鳳因患有中度失智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現因失智而安置於被告處，已無能力處理自身事務及本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有戶口名簿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卷可稽(補字卷第71、81頁)，足認原告王鄭月鳳之意識及理解能力顯有欠缺，無法辨識利害得失及訴訟結果，已達不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之程度，顯欠缺訴訟能力，經本院依法為其選任原告王喨儀為其特別代理人進行本件訴訟（本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容先敘明。
二、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王喨儀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44,850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嗣於民國113年2月16日原告二人具狀更正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原告上揭更正，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追加、擴張訴之聲明，參諸首揭規定，自為適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王立景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配偶、原告王喨儀之父，因年事已高、身體不便，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訂「佳里榮家自費失能養護契約（未定期限）」（下稱系爭養護契約）之定型化契約並入住。依系爭契約，被告本有妥善照顧王立景之責任，竟疏於照護，致王立景於111年6月上旬感染新冠肺炎，且未即時送醫，原告王喨儀屢屢向被告詢問父親身體狀態，被告均回覆「生命跡象穩定」，亦未申請抗病毒藥物，直至111年6月23日原告王喨儀請託民代關切並連繫被告負責人強烈要求送醫後，被告始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往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下稱高榮臺南分院)，經醫師診斷確認王立景病情嚴重，應立即住院治療觀察及放置鼻胃管協助進食。王立景於000年0月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身體漸癒，遂於111年10月25日拔除鼻胃管後表示欲自己進食，希望不再使用鼻胃管，原告經被告通知後亦表明願尊重父親意願，並自行備置食品供被告照護人員餵食，由原告與被告照護人員之LINE對話紀錄亦顯示王立景拔除鼻胃管後進食狀況良好，未有食慾不振之情形。詎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具專科護理師資格，且未經醫師囑託或同意之情形下，僅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即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入其體內，致王立景因不當置入鼻胃管而胃出血（灌食前胃液經反抽呈現咖啡色液體），於當日下午又緊急送往高榮臺南分院，經醫師診斷需進行胃灌洗及住院，顯見被告未盡照護義務。甚至王立景於住院前身體檢查時，竟發現其股溝上方背部存有嚴重褥瘡，而被告人員竟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理，顯有照護疏失。
　㈡王立景000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顧人員竟於隔日中午，在未摘除鼻胃管之情形下即直接餵食王立景，致其嚴重嗆咳，而被告延至當晚6點始將王立景送急診，經診斷其肺部因嚴重嗆咳損傷，乃於12月1、2日以氧療設備及氧氣鼻胃管協助呼吸。嗣王立景於同年00月00日出院時，經醫師囑託應以氧氣輔助其呼吸，並需協助其抽痰。惟被告未備妥氧療設備，僅以鋼瓶氧氣協助呼吸，致王立景於111年12月31日又因血氧濃度低緊急送醫，且112年1月1日護理紀錄並出現：「右手原有陳舊性骨折，近日於榮家發生脫位，目前石膏固定中」之記載，顯然被告並未對王立景為妥善照顧。王立景住院後，因身體狀況不佳，於112年2月12日因肺炎併敗血性休克而驟然離世。被告及其照護人員違反系爭契約第10條，應提供專業服務之義務，對王立景未於確診時申請抗病毒藥物、違法插管、不當餵食照護行為，令原告父親發生右手脫位、食道、肺部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原告二人並因此受有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抗辯：
　㈠王立景於111年1月21日入住被告失能養護區，111年5月新冠疫情爆發後，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並開立治療藥物後，被告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10日輔醫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之意旨，將王立景轉入隔離專區照護，照護期間之生命跡象正常穩定，被告亦有以電話聯繫原告王喨儀，並告知視訊醫師認為王立景有服用失智藥物，可能會與抗病毒藥物產生排斥，所以只開口服藥，若情形嚴重再送醫，上開情形原告王喨儀均已知悉，原告所指被告未將確診之王立景送醫、放任病情惡化等語，顯與事實不符。王立景於111年6月24日因食慾變差、咳嗽痰音重、倦怠等情形，經送高榮臺南分院門診後評估住院，000年0月0日出院時仍留置鼻胃管。自111年8月至10月間，王立景自拔鼻胃管共7次，被告照護人員因醫師並無指示可移除鼻胃管，為確保王立景進食以維持生命所需能量，均會再行置入鼻胃管。原告王喨儀在111年10月27日自備2碗碎稀飯交由照服員餵食，翌日王立景之進食情形有些微嗆咳，原告王喨儀表示理解，先前亦曾表示若王立景有自拔鼻胃管，不用著急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有護理紀錄可查。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又出現食慾不振、飲水量少、餵食有噁心嘔吐感，為維持其身體能量，被告照護人員乃再次置入鼻胃管，惟王立景又自行拔除。111年11月19日王立景又出現食慾不振、身體不適之情形，被告照護人員遂依照護措施予以協助放置鼻胃管，並引流出約200CC之咖啡色引流液，由當班照護人員聯繫高榮急診醫師，經評估為疑似胃出血，建議送醫治療，被告照護人員乃聯絡原告王喨儀並立即協助送醫，有照護紀錄可稽，嗣急診送醫後，高榮臺南分院亦未摘除被告照護人員放置之鼻胃管，足徵其置入鼻胃管之行為並未造成王立景之身體健康危害，縱令如原告所主張放置鼻胃管當下未通知家屬，但送醫時已告知，其當時亦未表示異議，且未造成王立景身體健康之危害，故原告主張因被告照護人員放置鼻胃管之行為造成王立景胃出血之症狀，顯與事實不符。
　㈡另王立景於111年7月4日、8月8日、11月29日出院後返回被告處所，經被告照護人員檢查時，即有尾椎破皮、左手及左足跟破皮，有護理紀錄可稽。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2月21日協助王立景翻身時，發現其右手肘內側腫，即先協助固定後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並通知家屬，經醫師診斷為右手陳舊性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節發炎，並開藥、右手固定板使用，故原告稱被告照護人員照顧疏失造成王立景右手脫位云云，並非事實。王立景111年11月19日入院時經診斷為肺炎、泌尿道感染，住院期間因有水瀉情形，於000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即暫停服用軟便藥，皮膚檢視為：「尾骶處一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予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並非因被告照護人員照顧不周，造成王立景褥瘡之情況。綜上，被告對王立景之死亡並無過失，原告請求顯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協商並簡化爭點後，確認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之女，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
　⒉王立景係00年00月00日出生，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立系爭養護契約，並由原告王喨儀擔任緊急聯絡人。
　⒊原告王喨儀為其母王鄭月鳳於111年5月3日與被告簽立「佳里榮家自費失智養護契約」。
　⒋王立景於112年2月12日因肺炎併敗血症休克死亡。
　⒌原告起訴狀所附證物，形式上均不爭執其真正，但爭執其與本件請求權基礎之證明力。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
　⒉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以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理由？
　⒋原告王喨儀、王鄭月鳳請求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另醫療行為相關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因醫療行為所特有之科技及高技術、專業性，而素有歧異，故應如何妥適分配，固容有爭議，惟如病患主張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之過程中，不法侵害其權利，揆諸前開判例意旨，至少應主張出具體事實，並就所主張之該具體事實為一定程度之舉證，不能僅以單純其後身體所出現之變異情況，而遽認從事醫療行為之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之過程中，確有過失。
　㈡經查，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之女。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開立治療藥物後轉入隔離專區，被告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至高榮臺南分院，經門診評估後住院，嗣於同年0月0日出院，出院時仍留置鼻胃管。王立景於同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7日、9月18日、10月4日、10月10日、10月28日曾自拔鼻胃管共7次，原告王喨儀曾表示若王立景自行拔除鼻胃管不用著急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開始經被告照護人員餵食粥時出現噁心嘔吐感，而有食慾不振、飲水量少等症狀，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並灌餵牛奶，王立景於夜間復自行拔除鼻胃管，翌日王立景仍持續相同症狀，被告照護人員乃協助放置鼻胃管，並抽出200CC咖啡色液體，當日下午聯繫高榮臺南分院急診醫師後送醫，被告照護人員並連繫原告王喨儀及其配偶同時說明情形，原告王喨儀表示了解。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28日電詢高榮臺南分院，詢問得知王立景有2*1cm之尾骶傷口，隔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檢視其皮膚，發現尾骶處有一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而予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111年11月29日王立景經被告照護人員協助餵食碎食，過程中無嗆咳，吞嚥能力尚可，隔日王立景因嘔吐、血壓低而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經診斷為肺炎，其於111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告照護人員為皮膚檢視，確認王立景之尾骶處有一2*2cm破皮傷口，清潔後以紗布覆蓋。111年12月21日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翻身時發現其右手肘內側腫，即先以軟木將其右手肘固定，並連繫原告王喨儀，原告王喨儀表示先將其送醫，後經醫師診斷為右側慢性橈骨頭半脫位伴急性肌筋膜疼痛，建議保守治療及藥物治療，王立景於同日返回被告處所，111年12月30日王立景經被告照護人員發現呼吸喘、痰音明顯而協助於隔日送醫，經診斷為肺炎住院，隔年1月17日始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檢視皮膚，發現尾骶處有一4*4cm壓瘡，清潔後塗抹醫師開立藥膏，112年2月12日王立景因肺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死亡。上開過程皆有被告護理紀錄、高榮臺南分院病歷表、護理紀錄、死亡證明書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44-145、155、157-158、160-162、164-167、306頁；本院卷二第189-232、279-298頁），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未於王立景確診新冠肺炎時及時送醫並申請開立抗病毒藥物，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經醫師許可、未具護理師資格之情下將已配戴過之鼻胃管置入王立景體內，未妥善照顧王立景致其生褥瘡、右手脫位，在未拔除鼻胃管之前提下餵食王立景等原因，致王立景發生手部、食道、肺部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及系爭養護契約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應由原告就被告前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等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依被告提出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10日輔醫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函文內容略以：「住宿型長照機構發現有確診者應主動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並由其合作或衛生局指定之醫療機構協助進行病人評估，如為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應以就地安置治療為原則」、「請榮家設置隔離治療專區、居家隔離專區及自在健康管理專區，分區照護確診與具感染風險個案」（本院卷一第201-209頁），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視訊確診，且為輕症，有佳里榮譽國民之家生命徵象紀錄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84-185頁），再參其護理紀錄，可知王立景確診當日，被告照護人員即告知原告王喨儀視訊看診結果，亦經其口頭同意若經視訊醫師評估需要同意開立抗病毒藥物，惟視訊醫師囑會開立口服藥物，若狀況變嚴重則建議送醫，被告照護人員並協助遷至隔離治療專區，上述情形原告王喨儀早已知悉，有王立景確診當日之護理紀錄在卷供參（本院卷一第144頁），依上開證據可見被告照護人員於王立景確診及相關配套流程之處置符合當時正當醫療流程，且無疏失。
　⒉原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具專科護理師資格、未經醫師指示之情形下，僅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即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入體內，致王立景胃出血云云。本院就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入鼻胃管，是否符合醫療常規乙節，函詢高榮臺南分院，經該院先於113年7月1日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該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未先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且置入鼻胃管當日照顧王立景之人員係照顧服務員而非具備專科護理師證照之護理師，不符合醫療常規（詳參本院卷一第304-305頁），續就是否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等節函詢該院，經該院函覆，被告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係因其食慾不振、飲水量少，則為維持王立景之進食，被告人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符合病人之最佳利益，有高榮臺南分院113年8月6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917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三第71頁）。此外，縱被告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前未先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惟送醫後已告知原告王喨儀此事，原告王喨儀也表示了解，且該院113年7月1日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亦指出，王立景先生本身患有糖尿病、慢性腎病、失智症且臥床，於此次事件前在本院已有多次肺炎住院紀錄，本身即為嗆咳及感染症的高風險群；11月19日胸部X光片顯示鼻胃管在正確位置，可排除因鼻胃管錯置導致食物灌進肺部而引起肺炎之可能。王立景後續於高榮臺南分院4次皆因肺炎入院，而非臨床典型因鼻胃管致入造成之併發症，故無法論斷王立景之死亡結果係因插入鼻胃管所致，則縱認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放鼻胃管之行為不符合醫療常規，仍無法判定具醫療疏失，而率斷其置放鼻胃管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置入鼻胃管後仍餵食王立景此事不符合醫療常規，然依上揭函文說明三：「臨床會讓放鼻胃管之病患嘗試由口少量進食或喝水，並觀察其吞嚥及嗆咳之情形，來決定是否移除鼻胃管。」，顯見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8、19日及29日，在王立景尚未摘除鼻胃管時即少量餵食粥品或喝水，係臨床常見之行為，並未違反醫療常規，被告人員之餵食行為尚無疏失。
　⒊原告復主張王立景於就醫住院身體檢查時，發現其股溝上方背部存有嚴重褥瘡，被告照護人員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理，顯有疏失云云。惟依被告之護理紀錄，自111年11月28日被告照護人員電詢高榮臺南分院王立景之身體狀況時，即獲告知王立景有尾骶破皮傷口，待其出院後為保護皮膚，被告照護人員隨即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嗣王立景於111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亦有檢視其皮膚狀況，清潔後以紗布覆蓋。王立景再於111年12月30日送醫後住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護人員仍再次檢查其皮膚，發現尾骶處有壓瘡，並於清潔後塗抹醫師開立之藥膏，上開護理流程皆有護理紀錄在卷可查。由此可見，被告照護人員就王立景感染褥瘡之事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替其為積極照護行為，難謂其照護有疏失之處。
　⒋至原告主張被告照護人員因看護不當致王立景右手脫位云云。惟依高榮臺南分院之病歷紀錄顯示，王立景之病況為右側慢性橈骨頭半脫位，且依被告提出之護理紀錄亦顯示，被告陪同人員回覆王立景為右手陳舊性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節發炎之情形，原告亦表示了解（本院卷一第167頁、卷二第211頁），足認王立景之右手脫位係源於舊傷，而非原告所主張之被告人員看護疏失所致。
　⒌從而，依原告提出之事證皆無法證明被告人員之照護行為具有疏失，難以認定其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王立景死亡之結果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難以准許。
　㈣綜上所述，依照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人員於照護王立景過程中有何疏失、過失或可歸責之處，亦無法證明王立景之肺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死亡係因被告人員前述照護行為有何不當所致，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以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另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出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47,035元（即第一審裁判費），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稜鈞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王鄭月鳳  



兼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王喨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楊家明律師

            葉賢賓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法定代理人  白永成  

訴訟代理人  黃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7,035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王喨儀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長女，原告

    王鄭月鳳因患有中度失智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現因失智

    而安置於被告處，已無能力處理自身事務及本件請求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訴訟，有戶口名簿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在卷可稽(補字卷第71、81頁)，足認原告王鄭月鳳之意識及

    理解能力顯有欠缺，無法辨識利害得失及訴訟結果，已達不

    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之程度，顯欠缺訴訟能力，經本院

    依法為其選任原告王喨儀為其特別代理人進行本件訴訟（本

    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容先敘明。

二、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王喨儀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3,144,850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嗣於民國113年2月

    16日原告二人具狀更正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

    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

    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原告上揭更正，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追加、擴張訴之聲明，參諸首揭規

    定，自為適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王立景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配偶、原告王喨儀之父，因年事已

    高、身體不便，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訂「佳里榮家自費

    失能養護契約（未定期限）」（下稱系爭養護契約）之定型

    化契約並入住。依系爭契約，被告本有妥善照顧王立景之責

    任，竟疏於照護，致王立景於111年6月上旬感染新冠肺炎，

    且未即時送醫，原告王喨儀屢屢向被告詢問父親身體狀態，

    被告均回覆「生命跡象穩定」，亦未申請抗病毒藥物，直至

    111年6月23日原告王喨儀請託民代關切並連繫被告負責人強

    烈要求送醫後，被告始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往高雄榮

    民總醫院台南分院(下稱高榮臺南分院)，經醫師診斷確認王

    立景病情嚴重，應立即住院治療觀察及放置鼻胃管協助進食

    。王立景於000年0月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身體漸癒，遂

    於111年10月25日拔除鼻胃管後表示欲自己進食，希望不再

    使用鼻胃管，原告經被告通知後亦表明願尊重父親意願，並

    自行備置食品供被告照護人員餵食，由原告與被告照護人員

    之LINE對話紀錄亦顯示王立景拔除鼻胃管後進食狀況良好，

    未有食慾不振之情形。詎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

    未具專科護理師資格，且未經醫師囑託或同意之情形下，僅

    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即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入其體

    內，致王立景因不當置入鼻胃管而胃出血（灌食前胃液經反

    抽呈現咖啡色液體），於當日下午又緊急送往高榮臺南分院

    ，經醫師診斷需進行胃灌洗及住院，顯見被告未盡照護義務

    。甚至王立景於住院前身體檢查時，竟發現其股溝上方背部

    存有嚴重褥瘡，而被告人員竟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理，顯

    有照護疏失。

　㈡王立景000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顧人員竟

    於隔日中午，在未摘除鼻胃管之情形下即直接餵食王立景，

    致其嚴重嗆咳，而被告延至當晚6點始將王立景送急診，經

    診斷其肺部因嚴重嗆咳損傷，乃於12月1、2日以氧療設備及

    氧氣鼻胃管協助呼吸。嗣王立景於同年00月00日出院時，經

    醫師囑託應以氧氣輔助其呼吸，並需協助其抽痰。惟被告未

    備妥氧療設備，僅以鋼瓶氧氣協助呼吸，致王立景於111年1

    2月31日又因血氧濃度低緊急送醫，且112年1月1日護理紀錄

    並出現：「右手原有陳舊性骨折，近日於榮家發生脫位，目

    前石膏固定中」之記載，顯然被告並未對王立景為妥善照顧

    。王立景住院後，因身體狀況不佳，於112年2月12日因肺炎

    併敗血性休克而驟然離世。被告及其照護人員違反系爭契約

    第10條，應提供專業服務之義務，對王立景未於確診時申請

    抗病毒藥物、違法插管、不當餵食照護行為，令原告父親發

    生右手脫位、食道、肺部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原告二人

    並因此受有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抗辯：

　㈠王立景於111年1月21日入住被告失能養護區，111年5月新冠

    疫情爆發後，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並開

    立治療藥物後，被告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

    10日輔醫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

    之意旨，將王立景轉入隔離專區照護，照護期間之生命跡象

    正常穩定，被告亦有以電話聯繫原告王喨儀，並告知視訊醫

    師認為王立景有服用失智藥物，可能會與抗病毒藥物產生排

    斥，所以只開口服藥，若情形嚴重再送醫，上開情形原告王

    喨儀均已知悉，原告所指被告未將確診之王立景送醫、放任

    病情惡化等語，顯與事實不符。王立景於111年6月24日因食

    慾變差、咳嗽痰音重、倦怠等情形，經送高榮臺南分院門診

    後評估住院，000年0月0日出院時仍留置鼻胃管。自111年8

    月至10月間，王立景自拔鼻胃管共7次，被告照護人員因醫

    師並無指示可移除鼻胃管，為確保王立景進食以維持生命所

    需能量，均會再行置入鼻胃管。原告王喨儀在111年10月27

    日自備2碗碎稀飯交由照服員餵食，翌日王立景之進食情形

    有些微嗆咳，原告王喨儀表示理解，先前亦曾表示若王立景

    有自拔鼻胃管，不用著急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有護理紀

    錄可查。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又出現食慾不振、飲水量

    少、餵食有噁心嘔吐感，為維持其身體能量，被告照護人員

    乃再次置入鼻胃管，惟王立景又自行拔除。111年11月19日

    王立景又出現食慾不振、身體不適之情形，被告照護人員遂

    依照護措施予以協助放置鼻胃管，並引流出約200CC之咖啡

    色引流液，由當班照護人員聯繫高榮急診醫師，經評估為疑

    似胃出血，建議送醫治療，被告照護人員乃聯絡原告王喨儀

    並立即協助送醫，有照護紀錄可稽，嗣急診送醫後，高榮臺

    南分院亦未摘除被告照護人員放置之鼻胃管，足徵其置入鼻

    胃管之行為並未造成王立景之身體健康危害，縱令如原告所

    主張放置鼻胃管當下未通知家屬，但送醫時已告知，其當時

    亦未表示異議，且未造成王立景身體健康之危害，故原告主

    張因被告照護人員放置鼻胃管之行為造成王立景胃出血之症

    狀，顯與事實不符。

　㈡另王立景於111年7月4日、8月8日、11月29日出院後返回被告

    處所，經被告照護人員檢查時，即有尾椎破皮、左手及左足

    跟破皮，有護理紀錄可稽。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2月21日

    協助王立景翻身時，發現其右手肘內側腫，即先協助固定後

    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並通知家屬，經醫師診斷為右手陳舊性

    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節發炎，並開藥、右手固定板使用，

    故原告稱被告照護人員照顧疏失造成王立景右手脫位云云，

    並非事實。王立景111年11月19日入院時經診斷為肺炎、泌

    尿道感染，住院期間因有水瀉情形，於000年00月00日出院

    返回被告處所時即暫停服用軟便藥，皮膚檢視為：「尾骶處

    一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予以人工

    皮及紗布覆蓋，並非因被告照護人員照顧不周，造成王立景

    褥瘡之情況。綜上，被告對王立景之死亡並無過失，原告請

    求顯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協商並簡化爭點後，確認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

  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之女，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

　⒉王立景係00年00月00日出生，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立系

    爭養護契約，並由原告王喨儀擔任緊急聯絡人。

　⒊原告王喨儀為其母王鄭月鳳於111年5月3日與被告簽立「佳里

    榮家自費失智養護契約」。

　⒋王立景於112年2月12日因肺炎併敗血症休克死亡。

　⒌原告起訴狀所附證物，形式上均不爭執其真正，但爭執其與

    本件請求權基礎之證明力。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

　⒉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

    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

    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以

    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理

    由？

　⒋原告王喨儀、王鄭月鳳請求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此為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損害賠償之

    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

    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另

    醫療行為相關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因醫療行為所特有之科

    技及高技術、專業性，而素有歧異，故應如何妥適分配，固

    容有爭議，惟如病患主張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之過程中，不

    法侵害其權利，揆諸前開判例意旨，至少應主張出具體事實

    ，並就所主張之該具體事實為一定程度之舉證，不能僅以單

    純其後身體所出現之變異情況，而遽認從事醫療行為之醫事

    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之過程中，確有過失。

　㈡經查，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

    之女。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開立治療藥

    物後轉入隔離專區，被告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至高榮

    臺南分院，經門診評估後住院，嗣於同年0月0日出院，出院

    時仍留置鼻胃管。王立景於同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7日

    、9月18日、10月4日、10月10日、10月28日曾自拔鼻胃管共

    7次，原告王喨儀曾表示若王立景自行拔除鼻胃管不用著急

    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開始經被

    告照護人員餵食粥時出現噁心嘔吐感，而有食慾不振、飲水

    量少等症狀，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並灌餵牛奶

    ，王立景於夜間復自行拔除鼻胃管，翌日王立景仍持續相同

    症狀，被告照護人員乃協助放置鼻胃管，並抽出200CC咖啡

    色液體，當日下午聯繫高榮臺南分院急診醫師後送醫，被告

    照護人員並連繫原告王喨儀及其配偶同時說明情形，原告王

    喨儀表示了解。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28日電詢高榮臺

    南分院，詢問得知王立景有2*1cm之尾骶傷口，隔日出院返

    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檢視其皮膚，發現尾骶處有一

    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而予以人工皮及

    紗布覆蓋。111年11月29日王立景經被告照護人員協助餵食

    碎食，過程中無嗆咳，吞嚥能力尚可，隔日王立景因嘔吐、

    血壓低而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經診斷為肺炎，其於111年0

    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告照護人員為皮膚檢視，確

    認王立景之尾骶處有一2*2cm破皮傷口，清潔後以紗布覆蓋

    。111年12月21日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翻身時發現其右手

    肘內側腫，即先以軟木將其右手肘固定，並連繫原告王喨儀

    ，原告王喨儀表示先將其送醫，後經醫師診斷為右側慢性橈

    骨頭半脫位伴急性肌筋膜疼痛，建議保守治療及藥物治療，

    王立景於同日返回被告處所，111年12月30日王立景經被告

    照護人員發現呼吸喘、痰音明顯而協助於隔日送醫，經診斷

    為肺炎住院，隔年1月17日始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告照護

    人員為王立景檢視皮膚，發現尾骶處有一4*4cm壓瘡，清潔

    後塗抹醫師開立藥膏，112年2月12日王立景因肺炎併發敗血

    症休克死亡。上開過程皆有被告護理紀錄、高榮臺南分院病

    歷表、護理紀錄、死亡證明書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44-14

    5、155、157-158、160-162、164-167、306頁；本院卷二第

    189-232、279-298頁），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告照護人

    員未於王立景確診新冠肺炎時及時送醫並申請開立抗病毒藥

    物，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經醫師許可、未具

    護理師資格之情下將已配戴過之鼻胃管置入王立景體內，未

    妥善照顧王立景致其生褥瘡、右手脫位，在未拔除鼻胃管之

    前提下餵食王立景等原因，致王立景發生手部、食道、肺部

    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及系爭養

    護契約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

    說明，應由原告就被告前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相

    當因果關係等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

    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

    因果關係？

　⒈依被告提出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10日輔醫

    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函文內容

    略以：「住宿型長照機構發現有確診者應主動通報衛生主管

    機關，並由其合作或衛生局指定之醫療機構協助進行病人評

    估，如為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應以就地安置治療為原則」

    、「請榮家設置隔離治療專區、居家隔離專區及自在健康管

    理專區，分區照護確診與具感染風險個案」（本院卷一第20

    1-209頁），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視訊確診，且為輕症，有

    佳里榮譽國民之家生命徵象紀錄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8

    4-185頁），再參其護理紀錄，可知王立景確診當日，被告

    照護人員即告知原告王喨儀視訊看診結果，亦經其口頭同意

    若經視訊醫師評估需要同意開立抗病毒藥物，惟視訊醫師囑

    會開立口服藥物，若狀況變嚴重則建議送醫，被告照護人員

    並協助遷至隔離治療專區，上述情形原告王喨儀早已知悉，

    有王立景確診當日之護理紀錄在卷供參（本院卷一第144頁

    ），依上開證據可見被告照護人員於王立景確診及相關配套

    流程之處置符合當時正當醫療流程，且無疏失。

　⒉原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具專科護理師

    資格、未經醫師指示之情形下，僅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即

    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入體內，致王立景胃出血云云。

    本院就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入鼻胃管，是否符合醫療常

    規乙節，函詢高榮臺南分院，經該院先於113年7月1日以高

    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該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未先

    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且置入鼻胃管當日照顧王立景之人員

    係照顧服務員而非具備專科護理師證照之護理師，不符合醫

    療常規（詳參本院卷一第304-305頁），續就是否符合病人

    最佳利益等節函詢該院，經該院函覆，被告人員為王立景置

    入鼻胃管係因其食慾不振、飲水量少，則為維持王立景之進

    食，被告人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符合病人之最佳利益，有高

    榮臺南分院113年8月6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917號函在卷

    可稽（本院卷三第71頁）。此外，縱被告人員為王立景置入

    鼻胃管前未先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惟送醫後已告知原告王

    喨儀此事，原告王喨儀也表示了解，且該院113年7月1日以

    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亦指出，王立景先生本身患

    有糖尿病、慢性腎病、失智症且臥床，於此次事件前在本院

    已有多次肺炎住院紀錄，本身即為嗆咳及感染症的高風險群

    ；11月19日胸部X光片顯示鼻胃管在正確位置，可排除因鼻

    胃管錯置導致食物灌進肺部而引起肺炎之可能。王立景後續

    於高榮臺南分院4次皆因肺炎入院，而非臨床典型因鼻胃管

    致入造成之併發症，故無法論斷王立景之死亡結果係因插入

    鼻胃管所致，則縱認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放鼻胃管之行

    為不符合醫療常規，仍無法判定具醫療疏失，而率斷其置放

    鼻胃管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原

    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置入鼻胃管後仍餵食王立景此事不

    符合醫療常規，然依上揭函文說明三：「臨床會讓放鼻胃管

    之病患嘗試由口少量進食或喝水，並觀察其吞嚥及嗆咳之情

    形，來決定是否移除鼻胃管。」，顯見被告照護人員於111

    年11月18、19日及29日，在王立景尚未摘除鼻胃管時即少量

    餵食粥品或喝水，係臨床常見之行為，並未違反醫療常規，

    被告人員之餵食行為尚無疏失。

　⒊原告復主張王立景於就醫住院身體檢查時，發現其股溝上方

    背部存有嚴重褥瘡，被告照護人員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理

    ，顯有疏失云云。惟依被告之護理紀錄，自111年11月28日

    被告照護人員電詢高榮臺南分院王立景之身體狀況時，即獲

    告知王立景有尾骶破皮傷口，待其出院後為保護皮膚，被告

    照護人員隨即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嗣王立景於111年00月0

    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亦有檢視其皮膚狀

    況，清潔後以紗布覆蓋。王立景再於111年12月30日送醫後

    住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護人員仍再次檢查其皮膚，發

    現尾骶處有壓瘡，並於清潔後塗抹醫師開立之藥膏，上開護

    理流程皆有護理紀錄在卷可查。由此可見，被告照護人員就

    王立景感染褥瘡之事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替其為積極照護行

    為，難謂其照護有疏失之處。

　⒋至原告主張被告照護人員因看護不當致王立景右手脫位云云

    。惟依高榮臺南分院之病歷紀錄顯示，王立景之病況為右側

    慢性橈骨頭半脫位，且依被告提出之護理紀錄亦顯示，被告

    陪同人員回覆王立景為右手陳舊性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節

    發炎之情形，原告亦表示了解（本院卷一第167頁、卷二第2

    11頁），足認王立景之右手脫位係源於舊傷，而非原告所主

    張之被告人員看護疏失所致。

　⒌從而，依原告提出之事證皆無法證明被告人員之照護行為具

    有疏失，難以認定其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相當因果

    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王立景死亡之結果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顯屬無據，難以准許。

　㈣綜上所述，依照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人員於照護

    王立景過程中有何疏失、過失或可歸責之處，亦無法證明王

    立景之肺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死亡係因被告人員前述照護行為

    有何不當所致，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

    、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費

    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以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規

    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另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出其餘攻擊及防

    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

    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47,035元（即第一審

    裁判費），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稜鈞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王鄭月鳳  



兼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王喨儀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楊家明律師

            葉賢賓律師          

被      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法定代理人  白永成  

訴訟代理人  黃雅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7,035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王喨儀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長女，原告王鄭月鳳因患有中度失智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現因失智而安置於被告處，已無能力處理自身事務及本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有戶口名簿及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在卷可稽(補字卷第71、81頁)，足認原告王鄭月鳳之意識及理解能力顯有欠缺，無法辨識利害得失及訴訟結果，已達不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之程度，顯欠缺訴訟能力，經本院依法為其選任原告王喨儀為其特別代理人進行本件訴訟（本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容先敘明。

二、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王喨儀起訴時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44,850元，及自本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嗣於民國113年2月16日原告二人具狀更正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原告上揭更正，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追加、擴張訴之聲明，參諸首揭規定，自為適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王立景為原告王鄭月鳳之配偶、原告王喨儀之父，因年事已高、身體不便，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訂「佳里榮家自費失能養護契約（未定期限）」（下稱系爭養護契約）之定型化契約並入住。依系爭契約，被告本有妥善照顧王立景之責任，竟疏於照護，致王立景於111年6月上旬感染新冠肺炎，且未即時送醫，原告王喨儀屢屢向被告詢問父親身體狀態，被告均回覆「生命跡象穩定」，亦未申請抗病毒藥物，直至111年6月23日原告王喨儀請託民代關切並連繫被告負責人強烈要求送醫後，被告始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往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下稱高榮臺南分院)，經醫師診斷確認王立景病情嚴重，應立即住院治療觀察及放置鼻胃管協助進食。王立景於000年0月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身體漸癒，遂於111年10月25日拔除鼻胃管後表示欲自己進食，希望不再使用鼻胃管，原告經被告通知後亦表明願尊重父親意願，並自行備置食品供被告照護人員餵食，由原告與被告照護人員之LINE對話紀錄亦顯示王立景拔除鼻胃管後進食狀況良好，未有食慾不振之情形。詎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具專科護理師資格，且未經醫師囑託或同意之情形下，僅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即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入其體內，致王立景因不當置入鼻胃管而胃出血（灌食前胃液經反抽呈現咖啡色液體），於當日下午又緊急送往高榮臺南分院，經醫師診斷需進行胃灌洗及住院，顯見被告未盡照護義務。甚至王立景於住院前身體檢查時，竟發現其股溝上方背部存有嚴重褥瘡，而被告人員竟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理，顯有照護疏失。

　㈡王立景000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顧人員竟於隔日中午，在未摘除鼻胃管之情形下即直接餵食王立景，致其嚴重嗆咳，而被告延至當晚6點始將王立景送急診，經診斷其肺部因嚴重嗆咳損傷，乃於12月1、2日以氧療設備及氧氣鼻胃管協助呼吸。嗣王立景於同年00月00日出院時，經醫師囑託應以氧氣輔助其呼吸，並需協助其抽痰。惟被告未備妥氧療設備，僅以鋼瓶氧氣協助呼吸，致王立景於111年12月31日又因血氧濃度低緊急送醫，且112年1月1日護理紀錄並出現：「右手原有陳舊性骨折，近日於榮家發生脫位，目前石膏固定中」之記載，顯然被告並未對王立景為妥善照顧。王立景住院後，因身體狀況不佳，於112年2月12日因肺炎併敗血性休克而驟然離世。被告及其照護人員違反系爭契約第10條，應提供專業服務之義務，對王立景未於確診時申請抗病毒藥物、違法插管、不當餵食照護行為，令原告父親發生右手脫位、食道、肺部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原告二人並因此受有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系爭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王喨儀3,144,85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鄭月鳳15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抗辯：

　㈠王立景於111年1月21日入住被告失能養護區，111年5月新冠疫情爆發後，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並開立治療藥物後，被告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10日輔醫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之意旨，將王立景轉入隔離專區照護，照護期間之生命跡象正常穩定，被告亦有以電話聯繫原告王喨儀，並告知視訊醫師認為王立景有服用失智藥物，可能會與抗病毒藥物產生排斥，所以只開口服藥，若情形嚴重再送醫，上開情形原告王喨儀均已知悉，原告所指被告未將確診之王立景送醫、放任病情惡化等語，顯與事實不符。王立景於111年6月24日因食慾變差、咳嗽痰音重、倦怠等情形，經送高榮臺南分院門診後評估住院，000年0月0日出院時仍留置鼻胃管。自111年8月至10月間，王立景自拔鼻胃管共7次，被告照護人員因醫師並無指示可移除鼻胃管，為確保王立景進食以維持生命所需能量，均會再行置入鼻胃管。原告王喨儀在111年10月27日自備2碗碎稀飯交由照服員餵食，翌日王立景之進食情形有些微嗆咳，原告王喨儀表示理解，先前亦曾表示若王立景有自拔鼻胃管，不用著急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有護理紀錄可查。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又出現食慾不振、飲水量少、餵食有噁心嘔吐感，為維持其身體能量，被告照護人員乃再次置入鼻胃管，惟王立景又自行拔除。111年11月19日王立景又出現食慾不振、身體不適之情形，被告照護人員遂依照護措施予以協助放置鼻胃管，並引流出約200CC之咖啡色引流液，由當班照護人員聯繫高榮急診醫師，經評估為疑似胃出血，建議送醫治療，被告照護人員乃聯絡原告王喨儀並立即協助送醫，有照護紀錄可稽，嗣急診送醫後，高榮臺南分院亦未摘除被告照護人員放置之鼻胃管，足徵其置入鼻胃管之行為並未造成王立景之身體健康危害，縱令如原告所主張放置鼻胃管當下未通知家屬，但送醫時已告知，其當時亦未表示異議，且未造成王立景身體健康之危害，故原告主張因被告照護人員放置鼻胃管之行為造成王立景胃出血之症狀，顯與事實不符。

　㈡另王立景於111年7月4日、8月8日、11月29日出院後返回被告處所，經被告照護人員檢查時，即有尾椎破皮、左手及左足跟破皮，有護理紀錄可稽。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2月21日協助王立景翻身時，發現其右手肘內側腫，即先協助固定後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並通知家屬，經醫師診斷為右手陳舊性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節發炎，並開藥、右手固定板使用，故原告稱被告照護人員照顧疏失造成王立景右手脫位云云，並非事實。王立景111年11月19日入院時經診斷為肺炎、泌尿道感染，住院期間因有水瀉情形，於000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即暫停服用軟便藥，皮膚檢視為：「尾骶處一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予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並非因被告照護人員照顧不周，造成王立景褥瘡之情況。綜上，被告對王立景之死亡並無過失，原告請求顯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協商並簡化爭點後，確認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之女，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

　⒉王立景係00年00月00日出生，於111年1月21日與被告簽立系爭養護契約，並由原告王喨儀擔任緊急聯絡人。

　⒊原告王喨儀為其母王鄭月鳳於111年5月3日與被告簽立「佳里榮家自費失智養護契約」。

　⒋王立景於112年2月12日因肺炎併敗血症休克死亡。

　⒌原告起訴狀所附證物，形式上均不爭執其真正，但爭執其與本件請求權基礎之證明力。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

　⒉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以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理由？

　⒋原告王喨儀、王鄭月鳳請求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另醫療行為相關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因醫療行為所特有之科技及高技術、專業性，而素有歧異，故應如何妥適分配，固容有爭議，惟如病患主張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之過程中，不法侵害其權利，揆諸前開判例意旨，至少應主張出具體事實，並就所主張之該具體事實為一定程度之舉證，不能僅以單純其後身體所出現之變異情況，而遽認從事醫療行為之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之過程中，確有過失。

　㈡經查，原告王鄭月鳳為王立景之配偶、原告王喨儀為王立景之女。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確診，經視訊就醫開立治療藥物後轉入隔離專區，被告於111年6月24日將王立景送至高榮臺南分院，經門診評估後住院，嗣於同年0月0日出院，出院時仍留置鼻胃管。王立景於同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7日、9月18日、10月4日、10月10日、10月28日曾自拔鼻胃管共7次，原告王喨儀曾表示若王立景自行拔除鼻胃管不用著急放回，可試著由口進食。王立景於111年11月18日開始經被告照護人員餵食粥時出現噁心嘔吐感，而有食慾不振、飲水量少等症狀，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並灌餵牛奶，王立景於夜間復自行拔除鼻胃管，翌日王立景仍持續相同症狀，被告照護人員乃協助放置鼻胃管，並抽出200CC咖啡色液體，當日下午聯繫高榮臺南分院急診醫師後送醫，被告照護人員並連繫原告王喨儀及其配偶同時說明情形，原告王喨儀表示了解。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28日電詢高榮臺南分院，詢問得知王立景有2*1cm之尾骶傷口，隔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檢視其皮膚，發現尾骶處有一2*2cm破皮傷口，乾淨無滲液，為保護皮膚而予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111年11月29日王立景經被告照護人員協助餵食碎食，過程中無嗆咳，吞嚥能力尚可，隔日王立景因嘔吐、血壓低而送高榮臺南分院急診，經診斷為肺炎，其於111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告照護人員為皮膚檢視，確認王立景之尾骶處有一2*2cm破皮傷口，清潔後以紗布覆蓋。111年12月21日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翻身時發現其右手肘內側腫，即先以軟木將其右手肘固定，並連繫原告王喨儀，原告王喨儀表示先將其送醫，後經醫師診斷為右側慢性橈骨頭半脫位伴急性肌筋膜疼痛，建議保守治療及藥物治療，王立景於同日返回被告處所，111年12月30日王立景經被告照護人員發現呼吸喘、痰音明顯而協助於隔日送醫，經診斷為肺炎住院，隔年1月17日始出院返回被告處所，被告照護人員為王立景檢視皮膚，發現尾骶處有一4*4cm壓瘡，清潔後塗抹醫師開立藥膏，112年2月12日王立景因肺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死亡。上開過程皆有被告護理紀錄、高榮臺南分院病歷表、護理紀錄、死亡證明書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44-145、155、157-158、160-162、164-167、306頁；本院卷二第189-232、279-298頁），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未於王立景確診新冠肺炎時及時送醫並申請開立抗病毒藥物，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經醫師許可、未具護理師資格之情下將已配戴過之鼻胃管置入王立景體內，未妥善照顧王立景致其生褥瘡、右手脫位，在未拔除鼻胃管之前提下餵食王立景等原因，致王立景發生手部、食道、肺部等器官受傷及死亡結果，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及系爭養護契約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應由原告就被告前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等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就王立景之照護是否有疏失？王立景之死亡原因（即肺炎併敗血症休克）與原告所主張被告之照顧疏失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依被告提出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11年5月10日輔醫字第1110032959號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年5月1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90號函，函文內容略以：「住宿型長照機構發現有確診者應主動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並由其合作或衛生局指定之醫療機構協助進行病人評估，如為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應以就地安置治療為原則」、「請榮家設置隔離治療專區、居家隔離專區及自在健康管理專區，分區照護確診與具感染風險個案」（本院卷一第201-209頁），王立景於111年6月9日視訊確診，且為輕症，有佳里榮譽國民之家生命徵象紀錄表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84-185頁），再參其護理紀錄，可知王立景確診當日，被告照護人員即告知原告王喨儀視訊看診結果，亦經其口頭同意若經視訊醫師評估需要同意開立抗病毒藥物，惟視訊醫師囑會開立口服藥物，若狀況變嚴重則建議送醫，被告照護人員並協助遷至隔離治療專區，上述情形原告王喨儀早已知悉，有王立景確診當日之護理紀錄在卷供參（本院卷一第144頁），依上開證據可見被告照護人員於王立景確診及相關配套流程之處置符合當時正當醫療流程，且無疏失。

　⒉原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9日在未具專科護理師資格、未經醫師指示之情形下，僅以王立景食慾不振為由即逕行將前次拔除之鼻胃管置入體內，致王立景胃出血云云。本院就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入鼻胃管，是否符合醫療常規乙節，函詢高榮臺南分院，經該院先於113年7月1日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該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未先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且置入鼻胃管當日照顧王立景之人員係照顧服務員而非具備專科護理師證照之護理師，不符合醫療常規（詳參本院卷一第304-305頁），續就是否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等節函詢該院，經該院函覆，被告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係因其食慾不振、飲水量少，則為維持王立景之進食，被告人員置入鼻胃管之行為符合病人之最佳利益，有高榮臺南分院113年8月6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917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三第71頁）。此外，縱被告人員為王立景置入鼻胃管前未先取得醫師及家屬同意，惟送醫後已告知原告王喨儀此事，原告王喨儀也表示了解，且該院113年7月1日以高總南醫字第1131003228號函復亦指出，王立景先生本身患有糖尿病、慢性腎病、失智症且臥床，於此次事件前在本院已有多次肺炎住院紀錄，本身即為嗆咳及感染症的高風險群；11月19日胸部X光片顯示鼻胃管在正確位置，可排除因鼻胃管錯置導致食物灌進肺部而引起肺炎之可能。王立景後續於高榮臺南分院4次皆因肺炎入院，而非臨床典型因鼻胃管致入造成之併發症，故無法論斷王立景之死亡結果係因插入鼻胃管所致，則縱認被告照護人員替王立景置放鼻胃管之行為不符合醫療常規，仍無法判定具醫療疏失，而率斷其置放鼻胃管之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另主張被告照護人員於置入鼻胃管後仍餵食王立景此事不符合醫療常規，然依上揭函文說明三：「臨床會讓放鼻胃管之病患嘗試由口少量進食或喝水，並觀察其吞嚥及嗆咳之情形，來決定是否移除鼻胃管。」，顯見被告照護人員於111年11月18、19日及29日，在王立景尚未摘除鼻胃管時即少量餵食粥品或喝水，係臨床常見之行為，並未違反醫療常規，被告人員之餵食行為尚無疏失。

　⒊原告復主張王立景於就醫住院身體檢查時，發現其股溝上方背部存有嚴重褥瘡，被告照護人員未對褥瘡部分為積極處理，顯有疏失云云。惟依被告之護理紀錄，自111年11月28日被告照護人員電詢高榮臺南分院王立景之身體狀況時，即獲告知王立景有尾骶破皮傷口，待其出院後為保護皮膚，被告照護人員隨即以人工皮及紗布覆蓋。嗣王立景於111年00月00日出院返回被告處所時，被告照護人員亦有檢視其皮膚狀況，清潔後以紗布覆蓋。王立景再於111年12月30日送醫後住院返回被告處所後，被告照護人員仍再次檢查其皮膚，發現尾骶處有壓瘡，並於清潔後塗抹醫師開立之藥膏，上開護理流程皆有護理紀錄在卷可查。由此可見，被告照護人員就王立景感染褥瘡之事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替其為積極照護行為，難謂其照護有疏失之處。

　⒋至原告主張被告照護人員因看護不當致王立景右手脫位云云。惟依高榮臺南分院之病歷紀錄顯示，王立景之病況為右側慢性橈骨頭半脫位，且依被告提出之護理紀錄亦顯示，被告陪同人員回覆王立景為右手陳舊性骨折癒後又滑脫導致關節發炎之情形，原告亦表示了解（本院卷一第167頁、卷二第211頁），足認王立景之右手脫位係源於舊傷，而非原告所主張之被告人員看護疏失所致。

　⒌從而，依原告提出之事證皆無法證明被告人員之照護行為具有疏失，難以認定其行為與王立景之死亡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王立景死亡之結果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難以准許。

　㈣綜上所述，依照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人員於照護王立景過程中有何疏失、過失或可歸責之處，亦無法證明王立景之肺炎併發敗血症休克死亡係因被告人員前述照護行為有何不當所致，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88條、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以及系爭養護契約第12條第3項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另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出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47,035元（即第一審裁判費），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曾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稜鈞



